
景发改重点字〔2023〕180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小额工程项目管理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市委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各人民团体：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小额工程项目管理，提高交易效率，

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发

改委 16 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现将小额

工程项目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所称小额工程,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使

用财政性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以下（不含 400 万元）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

除、修缮等施工项目、200 万以下（不含 200 万）与工程建

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项目及 100 万元以下（不含

100 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类项目。

二、规范招标管理

（一）小额工程的施工单位或服务机构，可采用以下方

式确定：



1.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60 万元以上（含 60 万元），施工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以下的小额工程，建设单位可委

托招标代理机构采取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

购等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依法确定施工单位。

2.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200

万以下与工程建设有关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项目，建设单

位可通过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采取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

单一来源采购等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依法确定服务机构。

3.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100

万元以下的勘察、设计、监理项目，建设单位可通过委托招

标代理机构采取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等

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依法确定服务机构，或通过江西省网上

中介服务超市确定服务机构。

4.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小额工程，由建设单位自行

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通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

采购等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依法确定施工单位，或通过江西

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实施采购。

5.小额工程建设单位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进行招标的，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并按照

项目行业监管程序进行监管。

6.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工程、货物和服务采购，一

律进入市（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依据《景德镇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景办字[2017]91 号）文件精神，

乡镇公共资源交易站（所）全部撤销，不得行使公共资源交

易职能。

7.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以上（含 400 万元）

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施工项目、200

万以上（含 200 万）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货

物项目及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

等服务类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

由各建设工程行业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二）小额工程招标应当附以下资料：

1.立项批复

2.项目预算评审资料（小额工程的项目预算由项目建设

单位主管部门组织评审,财政部门根据需要组织抽查）

3.资金落实证明

4.其他技术资料及其他审批手续

三、明确职责分工

小额工程监督管理相关单位在小额工程建设管理过程

中应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强化监管手段，保证小额工程建设

合法依规实施。

（一）发改部门负责小额工程立项审批、投资控制等工

作；



（二）建设主管部门依权限监督检查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和施工现场，对工程项目建设中出现的违规违章行为依法予

以查处；

（三）财政部门负责对项目建设单位主管部门评审后的

小额工程项目预算、决算进行抽查以及资金拨付工作，对资

金管理方面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四）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管理，

对施工、监理等单位履约中存在的违约行为追究违约责任。

四、相关要求

（一）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组织施工，派驻

现场的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必须与合同承诺的人员一致，不得

擅自变更。

（二）小额工程合同价格、工程结算价格应严格按照合

同执行，如涉及工程变更，应严格按照工程造价调整审批程

序执行，由项目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审定。

（三）小额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应由项目建设单位主管部

门按相关规定组织评审并批复，审定结果报送市财政部门进

行备案。

（四）建设单位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对小额工程交易

资料进行保存、管理。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2023 年 8 月 17 日

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8月17日印发


